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於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發布施行，鑑於推動國際及兩岸醫療業務、有效管理醫院之病床、鼓勵精神病患早日回歸社會生活，以及整體大環境之改變予以重新檢討次醫療區域之劃分等，有於本辦法明文規範之必要，爰擬具「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限制於指定區域設立之私立醫院專辦國際醫療，並明定其擴充病床之條件得不受該醫療區域內各類病床設置數之限制。另針對醫療區域劃分表，予以重新劃分次醫療區域。(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為鼓勵精神病人回歸社區生活，以及考量人口成長趨勢、精神疾病之發生率與盛行率及現行精神病床佔床率等，爰修正限縮急、慢性精神病床之設立或擴充。(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為有效管理醫院目前未使用之病床數及專辦國際醫療之私立醫院，予以酌修文字，並增列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款及第二項。（修正條文第九條）

四、明定專辦國際醫療之私立醫院其收治病患之條件及重大事件發生時需提供緊急醫療使用。（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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